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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2017-047 

债券代码：122408         债券简称：15美都债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各方 

签订《增资入股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2017 年 7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都墨烯”）拟与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浙江

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锂电”）等签订《增资入股框架协

议书》，美都墨烯拟以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本轮融资投前估值预计为人民币 1

亿元，最终以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值为准）向海创锂电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美都墨烯将持有海创锂电 60%的股权。此次增资入股的最终交易价格以中介机构出

具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将以支付现金方式完成增资。该事项已经公司九届

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

资入股海创锂电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入股的定价原则最终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交易风险提示 

（1）本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增资入股框架协议书》的签署，旨

在表达协议各方增资及接受增资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对标的公司的审计、

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原则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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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之评估报告作为价格确定的依据，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须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及履行相关程序后确定。提

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2）交易标的存在障碍导致交易终止的风险 

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影响持续

经营的重大问题目前尚无法确定。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如

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中发现标的资产存在重大经营及法律问题，

导致收购难以进行或不符合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则交易将予以终止。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需时间，若相关工作无法按时完成，

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3）评估数据与交易标的预估数据存在差异的风险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的交易作价系交易双方根据市场通行的作价原则，由交易

对方根据其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审慎预估。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增资入股框架协议书》，最终作价需以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出具评估报告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由于预评估过程的各种假设存

在不确定性，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预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的波动、

产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环境改变等情况，使得海创锂电未来盈利水平达不到

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

意本次交易存在前述相关因素影响标的资产盈利能力进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

险。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评估或估值会遵循符合行业惯例的规则，存

在评估机构与交易对方对交易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预测不一致的风险。 

以上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概述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能源”、“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年 7月 13日召开九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

科技有限公司各方签订〈增资入股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美都墨烯拟与新时代、海创锂电等签订《增资入股框架协议

书》，美都墨烯拟以不超过 2.4亿元人民币（本轮融资投前估值预计为人民币 1亿

元，最终以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值为准）向海创锂电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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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墨烯将持有海创锂电 60%的股权。其中 2,400 万元人民币用作为认缴海创锂电

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21,600万元人民币构成海创锂电资本公积。海创锂电现有股

东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吴海军、石春

红、钱志挺、王寅峰合计向海创锂电增资 6,000 万元。其中 600 万元人民币用作

为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5,400 万元人民币构成公司资本公积。本轮增资

完成后，海创锂电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此次增资入股的最终交易价格

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将以支付现金方式完成增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

定，此增资入股事项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增资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相关

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决定及办理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本次增资入股金额不超过 2.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不足 1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31441.8135 万元 

成立日期：2005-10-08 

法定代表人：夏勇 

经营范围：四氧化三钴及相关产品、电解铜（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

进出口业务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二）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5-05-07 

法定代表人：应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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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锂电池、电子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贰佰玖拾万元 

成立日期：2015-12-21 

法定代表人：吴海军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制品、矿产品（除贵稀矿）、锂电池材料、五金交电、

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家具、装饰材料、纺织品、服装、

鞋帽、箱包、化妆品、文具、体育用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经济信息咨询服

务；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四）吴海军 

身份证号码：33028119820122**** 

（五）石春红 

身份证号码：43042119830918**** 

（六）钱志挺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90720**** 

(七)王寅峰 

身份证号码：33028119870117**** 

三、交易标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应旭峰 

成立日期：2015-12-16 

经营范围：锂电池及配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化工材料（除化学危险品）

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

限制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二）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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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600 万 60% 

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5 万 24.5% 

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 万 10% 

吴海军 25 万 2.5% 

石春红 15 万 1.5% 

钱志挺 10 万 1% 

王寅峰 5 万 0.5% 

合计 1000 万 100 

（三）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 2016年末，海创锂电的资产总额为 119,846,317.30元，净资产为

6,526,534.14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 233,683,983.02元，实现净利润

5,526,534.14元；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海创锂电资产总额为 139,881,766.74

元，净资产为 20,957,837.87元；2017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66,747,379.09元，

实现净利润 10,376,034.50 元。（2017年 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入股的定价原则为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之评

估或估值报告作为价格确定的依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经相关程序确定。 

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增资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 2017年 07月 13日在中国杭州市订立： 

甲方（投资人）：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MA28C3HXXA 

住所：德清县武康街道德清大道 299号 701 室 

法定代表人：翁永堂 

乙方（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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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1：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884F91D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海军 

乙方 2：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3298895627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应旭峰 

乙方 3：吴海军 

身份证号码：33028119820122**** 

乙方 4：石春红 

身份证号码：43042119830918**** 

乙方 5：钱志挺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90720**** 

乙方 6：王寅峰 

身份证号码：33028119870117**** 

丙方（原股东）：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780463953W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夏勇 

丁方：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8849P43 

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应旭峰 

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乙方 5、乙方 6合称为“乙方”；上述任何

一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鉴于： 

1、丁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15

年 12月 16日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人民币。 

 2、公司为专业生产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高科技企业，拥有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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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专业团队，其主要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3、公司计划通过本次增资及后续投入，计划在 2020 年底前实现年产 2.5 万

吨三元前驱体、2.5万吨三元正极材料产能规模。 

4、乙方、丙方为丁方现有股东，持有丁方的股权比例为 100%。各方一致同意

甲方与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丁方的增资。 

为此，本协议项下之各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如下框架协议条款： 

1.本次投资前股权结构 

1.1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公司现有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注 册 资 本

（元） 

股权比例（%）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600 万 60% 

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5 万 24.5% 

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 万 10% 

吴海军 25 万 2.5% 

石春红 15 万 1.5% 

钱志挺 10 万 1% 

王寅峰 5万 0.5% 

合计 1000 万 100% 

2.本次交易安排 

2.1 本协议项下之各方确认并同意，公司本轮融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1 亿元，

甲方向公司增资 2.4 亿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四仟万元整）,乙方向公司增资 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本次增资完成后，投资人甲方将持有公司 60%

的股权。其中 2,400 万元人民币用作为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21,600万元

人民币构成公司资本公积。乙方将合计持有公司 25%的股权。其中 600 万元人民

币用作为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5,400 万元人民币构成公司资本公积，丙

方将持有公司 15%的股权。 



 8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表所列示： 

股东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2400万 60% 

绍兴上虞海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12.4万 15.31%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600万 15% 

绍兴涌金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250万 6.25% 

吴海军 62.4万 1.56% 

石春红 37.6万 0.94% 

钱志挺 25.2万 0.63% 

王寅峰 12.4万 0.31% 

合计 4000万 100% 

2.2投资人甲方、乙方应于正式协议签订后 15日内，各自将本次增资款的 50%

缴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应在投资人上述出资款缴付后 15日内，完成本

次增资相关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剩余增资款应根据建设用款进度分批

付清，具体在正式协议里约定。 

2.3 本协议项下之各方确认并同意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相关约定，修改公司章程，由公司按

照法定程序报送至工商部门。 

3.后续再投资及融资约定 

在公司正常稳定运营并且每年达到乙方承诺的利润额（具体利润承诺的数额

以正式协议为准）的前提下，在未来三年内甲方按照公司发展具体情况的需要，

将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6亿元的投资及流动资金融资支持。 

4.投资款用途 

公司应将投资款用于扩大产能、流动资金等公司主营业务。未经本轮投资人

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协议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5．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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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同意对公司的利润进行承诺，承诺期间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具体承诺净利润数额等事项经各方协商确定后在正式的协议中进行约定。 

6.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设立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三名董事，

其他方委派两名董事。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由甲方委派，其他相关事宜在正式协议

中进行约定。 

7.竞业限制 

7.1核心团队承诺，除从事公司业务外，原股东及其关联方不会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公司业务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7.2 公司与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须签订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

（“竞业限制协议”）。该等竞业限制协议中需明确，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为他人经营

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7.3前述竞业限制协议中还需明确，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得在

其他任何公司、企业、机构任职或领薪；在未来 3 年内不得离职，在离职 2 年内

不得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企业任职。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在正式协议中进一步详细约定对核心团队的竞业限制条款。 

六、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致力于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布局，看好海创锂电的三元正极材料的

市场前景及商业模式和未来发展空间。 

2、本次增资完成后，美都墨烯将拥有海创锂电 60%的股权，公司将进入新能

源电池产业链上游，符合公司“能源主导（传统能源+新能源）”战略定位，有利

于进一步夯实公司的能源业务主业。海创锂电现有预留土地及数万吨级环评资质，

拥有“废物回收-钴矿-钴盐-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完整的产业链，集原材

料供应、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产品应用范围涵盖了电动汽车、电动工具、

高端数码类产品、储能等领域。其核心团队专业从事锂电池行业十余年，精通锂

电池正极材料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品质管控、市场营销等一体化管理，具备

丰富的国内外营销渠道及国内外领先的研发技术，先后开发出一系列优质产品，

现已形成锂电池三元前驱体（镍钴锰前驱体、镍钴铝前驱体、镍钴前驱体）、锂电

池三元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等产品为主导的多层次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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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多晶及单晶 NCM111、NCM523、NCM622、NCM811、NCA 等各类型号，产品具

有市场竞争优势。这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 

3、本次对交易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4、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原

则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符合公

司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在独立性经营方面受到影响。 

5、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后，由双方协商

确定价格，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问题；审计评估后的交易各方

就交易价格是否达成一致；本次交易须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及履行相关程序

后确定。以上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增资入股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月 14日 

 


